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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60 號 委員 提案第 26990 號   

 

案由：本院委員吳怡玎等 19 人，有鑑於生技產業為具有增進人類健

康福祉的新興科技，廣泛用於各種不同的經濟領域上，然為

能有效促進產業升級轉型，我國亦將生物技術列為重點科技

項目，並陸續推動大型生物科技研究計畫及成立相關生技研

究機構，同時，因應全球生物科技朝向預防醫學及再生醫學

等領域的發展，相關應用科技將成為未來發展的主軸項目。

綜上，為滿足醫療需求的重大疾病提供另外的治療機會，以

落實我國生技研發能量，目前國內經濟處於結構轉型的重要

轉捩點，其所引發之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促進民間投資、

增加國內生產總額、創造就業機會等效益，預期將可抵銷部

分可能產生的稅賦不公平現象。同時，成為政府推動生技產

業發展需要的助力。爰擬具「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六條

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經查，我國為促進生技產業發展，政府除致力提升國內投資環境，更運用投資獎勵措施，

鼓勵國內外廠商在臺投資，加速我國生技產業之發展。目前我國現行租稅優惠措施，以「

產業創新條例」與「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為主。其中「產業創新條例」不限於生技產

業，且公司適用投資抵減應具備研發能力，其從事之研究發展活動，應具有高度之創新。

經審查符合條例適用範圍之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的 15%，抵減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或於研發支出金額的 10%，自當年度起三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由公司自行擇定。 

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係針對公司從事動、植物新藥與高風險醫療器材之研發製造，

且經審定為生技新藥公司者，其生技新藥的研發與人才培訓之費用，自有應繳營利事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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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之年度起，可抵減 35%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額。另外，生技新藥公司之法人股東或

創業投資事業者，參與生技新藥公司新增投資計畫之增資，其股票連續持有 3 年以上，亦

可享有 20%的股東投資抵減。 

三、復查，生技產業為技術、資本密集的產業，研發創新的活絡與否具有象徵性的指標作用，

基於生技產業的高風險特性，投資報酬亦有較長的等待時間，政府於發展初期應採用適當

的政策工具輔助產業發展。因此，為使生技產業能進一步產生經濟成長的實質效果，透過

擴大適用範圍，並建立有利生技新藥發展法規體系及產業發展環境，補強生技產業缺口，

進而提高國內產業競爭力。 

四、綜上，生技產業為政府規劃之創新產業，透過增加適用租稅抵減的主體與適用範圍，能更

直接誘發民間進行實質投資，有助於直接使生技產業投入更多研發，相較於補貼措施來說

，政府以租稅抵減所需的成本相對較低，即可達相同的政策效果。爰擬具「生技新藥產業

發展條例第六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致使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促進民間投資、

增加國內生產總額、創造就業機會等效益，預期將可抵銷部分可能產生的稅賦不公平現象

。 

 

提案人：吳怡玎   

連署人：翁重鈞  張育美  賴士葆  曾銘宗  楊瓊瓔  

馬文君  鄭麗文  廖國棟  蔣萬安  溫玉霞  

萬美玲  林思銘  林文瑞  林為洲  徐志榮  

李貴敏  鄭正鈐  李德維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501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六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為鼓勵生技新藥公司

之創立或擴充，自然人或營

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屬該

生技新藥公司發行之股票，

成為該公司記名股東達三年

以上，且該生技新藥公司未

以該認股或應募金額，依其

他法律規定申請免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或股東投資抵減者

，得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

百分之二十限度內，自其有

應納綜合所得稅或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年度起五年內抵減

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 

前項營利事業如為創業

投資事業，應由其營利事業

股東按該創業投資事業依第

一項規定原可抵減之金額，

依其持有該創業投資事業股

權比例計算可享投資抵減金

額，自創業投資事業成為該

生技新藥公司記名股東第四

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第一項生技新藥公司適

用股東投資抵減之要件、申

請期限、申請程序、施行期

限、抵減率、第二項計算方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政

院定之。 

第六條 為鼓勵生技新藥公司

之創立或擴充，營利事業原

始認股或應募屬該生技新藥

公司發行之股票，成為該公

司記名股東達三年以上，且

該生技新藥公司未以該認股

或應募金額，依其他法律規

定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或股東投資抵減者，得以其

取得該股票之價款百分之二

十限度內，自其有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之年度起五年內

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 

前項營利事業如為創業

投資事業，應由其營利事業

股東按該創業投資事業依第

一項規定原可抵減之金額，

依其持有該創業投資事業股

權比例計算可享投資抵減金

額，自創業投資事業成為該

生技新藥公司記名股東第四

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第一項生技新藥公司適

用股東投資抵減之要件、申

請期限、申請程序、施行期

限、抵減率、第二項計算方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政

院定之。 

一、本條修正將可避免產生以

下幾點衡平性的問題： 

(一)在繳稅能力相同的納稅

義務人方面，不在適用

範圍內的納稅義務人，

可能會在當年度因為無

法抵減而繳納較高的稅

額，產生水平不公平的

情況。 

(二)在繳稅能力不相同的納

稅義務人方面，繳稅能

力較高且在適用範圍內

的納稅義務人，擁有較

多的資源進行研發創新

並獲得租稅抵減，相較

於不在適用範圍內且繳

稅能力較低的納稅義務

人而言，有較高的負擔

租稅能力，因而產生垂

直不公平的現象。 

二、從生技產業的特色來看，

初期的效果或許並不顯著，

在產業發展獲得成功後，研

發成功的結果將可憑藉著高

獲利而轉換為政府稅收。目

前國內經濟處於結構轉型的

重要轉捩點，其所引發之產

業結構升級與轉型、促進民

間投資、增加國內生產總額

、創造就業機會等效益，預

期將可抵銷部分稅賦可能產

生的不公平現象。同時，成

為政府推動生技產業發展需

要的助力。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至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施行期限之展延，有助於

政府推動各項政策以協助產業

升級轉型，冀能在藥品、醫療

器材、新興生技醫藥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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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管理服務等幾個領域創

造成功案例，可促使臺灣在藥

品、醫材、新興生技醫藥產品

開發、醫療管理服務等，多元

多面向發展的機會。 

 


